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就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1、关于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是因为公司在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虽

考虑到早教业务将受疫情影响，但疫情的持续时间比公司预期的长。2020 年上

半年早教中心阶段性停课导致门店销售额下降幅度较大，致使实际发生金额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公司董事会对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2、关于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合理需求，并

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决策。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

因关联交易而在业务上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

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 

二、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

司投资收益，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一致同意公司在合法合

规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李阳                尹月               陈荣 

             

年  月  日 


